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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四號報告書》─  第 8 章

建築地盤工作安全

撮要

1 .  根據 勞 工 處 的 統 計 ， 建 造 業意 外 的 數 字 由 一 九 九 八 年

19  588 宗下降至二零零三年 4  367 宗。儘管建造業的安全情況已
大有改善，勞工處仍然致力進一步減低意外數字。

建築地盤的視察

2 . 質素控制程序  透過地盤視察，勞工處根據法律架構內的
職責、標準和罰則，評估建築地盤的工作風險控制措施是否足

夠。二零零四年，勞工處的 124 名人員進行了 47  700 次地盤視
察。勞工處擬備了各類執法文件 (如常務訓令 )，以便為該處人員
進行地盤視察時提供指引。為確保地盤視察結果公平，各級督導

人員必須執行質素控制程序，例如覆檢個案檔案和進行督導視

察。審計署注意到勞工處高層管理人員或需要更多資料，以評估

督導視察工作是否足以達致目的。審計署建議勞工處處長應審慎

檢討勞工處的督導視察程序，以及在日後研究可否成立獨立的質

素保證小組，為地盤視察工作的質素提供額外保證。

3 . 其 他 可 以 改 善 的 地 方  有 一 些 承 建 商 沒 有 遵 守 法 例 規
定，在建築工程展開後七天內，向勞工處呈報有關地盤的資料。

至於那些已收到呈報書的個案，審計署的抽查發現進行第一次地

盤視察的時間有重大差異。審計署亦發現，在其中一個該署曾到

訪的辦事處，地盤視察工作有所積壓。審計署建議勞工處處長應

跟進這些審查結果，以提升管理地盤視察工作的成效。

4 . 小型地盤  小型地盤 (進行小型維修和修葺工程的地盤 )的
工程通常施工期短，工作人數少，而且流動性大。這令勞工處難

以找出地盤的位置和採取執法行動。勞工處關注到小型地盤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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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況欠佳，於是加强措施以處理這個問題。最近的措施包括加强

執法及推廣活動，以及設立自願性通報機制，鼓勵物業管理公司

向勞工處舉報不安全的工作情況，使該處可及時介入。

5 . 有需要進行定期檢討  審計署注意到，勞工處仍面對不少
限制及困難。由此看來，勞工處有需要根據所得經驗，定期檢討

對小型地盤採取的行動。舉例說，在自願性通報機制下，難以確

保物業管理公司的員工定會向勞工處舉報不安全的工作情況。審

計署建議勞工處處長應定期檢討對小型地盤採取的行動，以找出

可再加改善的地方，以及盡量與其他擁有小型地盤資料的政府部

門共用資料。此外，勞工處最近對小型地盤採取的措施，取用了

該處其他行動 (特別是其他建築地盤的視察工作 )大量的資源。審
計署建議勞工處處長應評估把資源轉撥給小型地盤的行動對勞

工處其他行動有何影響。

安全管理規例

6 . 遵守規定的比率  安全管理規例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
生效。該規例規定有關的工業經營，包括建築地盤，須採用安全

管理制度。二零零四年九月，承建商遵守規定的比率整體來說已

達 95%。由於遵守規定的比率越高，地盤將越為安全，審計署建
議勞工處處長應繼續致力確保安全管理規例的規定可以盡早獲

得全面遵守。

7 . 綜合策略計劃  為應付安全管理規例涉及的工作，勞工處
從負責地盤視察的同一組人員中抽撥人手。為某項工作撥配較多

資源，表示其他工作可用的資源便較少。審計署建議勞工處處長

應考慮制定一個綜合策略計劃，同時涵蓋安全管理規例涉及的工

作及地盤視察工作。這有助訂定最適當的工作組合，並在工作籌

劃和資源分配方面，為有關辦事處提供指引。

當局的回應

8. 當局接納審計署的所有建議。

二零零五年四月


